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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校各實驗室因研究、試驗、教育之目的，使用到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實驗室潛在危險因子相對提高，工作人員於操作過程中若稍有疏忽或處置不當，可能導致火災、爆炸等意外及化學品洩漏、中毒的事件，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嚴重時造成人員傷亡。有鑒於此，為了有效因應一旦發生意外事故時，能立即採取快速且有效的緊急應變處理措施，期於意外事故發生時能有效防護，將災害降至最低，特擬訂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計畫，以避免因災害擴大，損及生命財產及造成環境危害，確保本校實驗場所及周遭環境之安全。
貳、基本資料
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分類
(一)毒性化學物質
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下列分類規定並公告者。其分類如下：
1、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
2、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3、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
4、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具有內分泌干擾素特性或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者。
(二)關注化學物質
指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基於其物質特性或國內外關注之民生消費議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公告者。
二、管理組織
(一)主要功用：當意外事故發生時，搶救人員各司其責，以縱向上下溝通，統籌行政支援力量防救及處理，將混亂的災害現場條理化，俾使災害損失至最小，並及早完成善後復原工作。當事故現場人力不足或規模較小時，其任務分組可依現況作適當的調整。
(二)具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之單位系所應各自成立應變編班，若災害範圍未擴及鄰近館舍，則由該單位主管為指揮官，進行救災。如因洩漏、化學反應而有危害人體健康或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等重大事故發生，則由校長為總指揮官，動員行政單位，組成緊急應變小組，依職責協助救災任務。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指揮官職掌如下：
	職務
	職 掌

	指揮官及召集人
(校長)
	1、視災害搶救之需要，召集緊急應變小組，指揮督導校園安全事件處理。
2、救災作業之協調與狀況之掌握。
3、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之決定與發布實施。

	副指揮官
(副校長)
	1、協助指揮官督導緊急應變小組執行工作。
2、彙報受災情形、處置狀況，統一對外發言。
3、隨同外界代表現場勘察救災技術指導。

	臨時指揮官
(事故單位主管)
	1、成立現場指揮中心。
2、指揮與佈署事故單位人員現場救災與化學物質處理。
3、支援需求之提出。
4、人力支援之機動調派。


(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任務分組及工作內容：
依本校113年度校園災害防救計畫2.6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章節，緊急應變組織分工表如下，工作內容則依毒化災害防救實際狀況訂之。
	任務分組
	工　作　內　容
	組長
	組員

	通報組
(總務處、環安中心、學務處、事故單位)
	1.內部通報及周邊單位通報、疏散廣播。
2.協助傳達指揮官之指示，連絡緊急應變小組及支援單位。
3.通報警消醫療單位及毒化災主管機關環保局請求支援。
4.協助指揮官掌握災情與救災進度之相關資訊，與請求支援事項。
	總務處簡任秘書
(代理人：環安中心組長)
	環安中心、生活輔導組、各院系辦

	搶救組
(學務處、環安中心、事故單位)
	1.防護救災器材及安全資料表提供。
2.協助搶救受傷人員。
3.使用適當之消防滅火器材、設備撲滅火災。
4.協助現場狀況控制與化學物質處理作業(搶救洩漏、遮斷與修復)。
	學務長
(代理人：副學務長)
	住宿服務組、課外活動組、職涯中心、環安中心

	避難引導組
(教務處、事故單位)
	1.於上風處選定適當處做為避難地點。
2.設置服務站提供諮詢。
3.協助學校人員疏散引導。
	教務長
(代理人：副教務長)
	教務處各組、各系主任

	安全防護組
(總務處、事故單位)
	1.拉出警戒線進行安全管制，封鎖隔離災區，嚴禁非救災人員進入。
2.指引校外支援單位進入災區。
3.災區周圍之警戒。
	總務長
(代理人：副總務長)
	總務處各組、駐警隊

	緊急救護組
(衛保組、事故單位)
	位於上風處成立緊急救護站，對傷患作實施初期救援，等待救護車抵達後送。
	衛保組組長(代理人：學輔中心主任)
	衛保組


三、院、系所單位人員訓練與演練
(一)受訓人員以系所單位教職員工生為對象，訓練重點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火災、爆炸預防及洩漏緊急處理方法及中毒急救方法。
(二)新進人員須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緊急防護訓練，由各單位安排課程與實施時間。
(三)選派有關人員參加學校或政府機關(如教育部、環保署、勞動部、原能會及工業局等)主辦或協辦之訓練課程或研習會。
參、應變措施
一、緊急通報程序、內容及方式
(一)緊急通報程序
1、各化學品運作場所發生緊急狀況如火災、有人受傷等之情形，事故單位應立即撥打119，請求消防救護支援，並就近通知相關人員或告知系所單位辦公室災害現場之狀況。
2、系所單位辦公室人員應告知系所單位教職員工生緊急狀況，並依狀況通知相關之救援單位。
3、發生事故後，事故單位應於三十分鐘內報告所屬單位主管(系所、學院)，單位主管應即通報校安中心(05-2717373)與環安中心(05-2717137)；或由事故單位直接通報。校安中心與環安中心，於接獲通報後依程序陳報校長及相關單位協助救災。
4、各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有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者，運作場所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施，並至遲於三十分鐘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之縣(市)主管機關(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05-2251775)。運作場所負責人應自事故發生後三天內，填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向事故發生地之主管機關報備並副知環境部與本校環安中心，未能於三天內完成調查資料者，應於報備時以書面說明向事故發生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補足資料所需之時間。
5、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本校若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環安中心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1)發生死亡災害；(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運作場所負責人應配合後續職災調查。
(二)緊急通報內容
當進行通報時，通報人務必採用最短、最有效的告知方式以爭取時效，若能於事先擬訂制式之通報詞，以供相關人員練習，較可避免緊急時，因慌張而將通報內容混淆不清，造成延誤或導致更嚴重的後果。下列為緊急通報內容應包含之事項：
1、通報人單位、職稱及姓名。
2、通報事故發生時間。
3、事故發生地點。
4、事故狀況描述。
5、傷亡狀況報告。
6、已實施或將實施之處置。
7、可能需要之協助。
8、其他。
通報詞範例
	1. 單位內部通報
包含內容：a.發現者 b.時間 c.事故地點 d.洩漏物 e.目前狀況 
f.人員狀況 g.其他
範例：「喂！系辦嗎？我是研究生趙一二，在約○點○分時，發現由○○○實驗室傳出刺鼻味，可能是化學藥品外洩，目前無人員傷亡，但範圍有持續擴大的現象，請儘快派員前往瞭解協助處理」。
範例：「喂！校安中心嗎？我是研究生趙一二，在約○點○分時，發現由○○○實驗室傳出刺鼻味，可能是化學藥品外洩，目前無人員傷亡，但範圍有持續擴大的現象，請儘快派員前往瞭解協助處理」。
2. 周邊單位通報、疏散廣播
包含內容：a.廣播單位、廣播者 b.災害種類 c.災害程度 d.氣象條件 e.應變動作或逃生方向 f.聯絡電話 g.其他
範例：「這裡是○○系，我是職員錢二三，目前本系發生化學品外洩事件，現在風向為東北風，請各單位全體師生緊閉門窗，並迅速向西北方向疏散，至本校○○處集合，本系已派人於該地點負責接待，本系聯絡電話為○○○○○○○」。
(應重複2~3次)
3. 請求校內或校外單位支援
包含內容：a.請求者 b.災害種類 c.災害程度 d.支援項目 e.災害地點 f.聯絡電話 g.約定地點 h.其他
範例：
求援單位：「喂！是消防局嗎？我這裡是嘉義大學○○校區○○系，我是職員孫三四，本系○○館所實驗室因發生化學品外洩，請貴局緊急支援救災。」
支援單位：「可以」。
求援單位：「我的聯絡電話是○○○○○○○，本校地址是學府路300號，我們會派人在大門口接應至災害現場」。
支援單位：「好的，我們立刻派人支援救災。再確定一下，貴單位地址是學府路300號，電話是○○○○○○○，是否正確？」
求援單位：「正確，謝謝您的協助」。


二、緊急應變步驟
預防是避免災害最高指導原則，但如萬一意外發生，現場搶救與人員急救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就搶救人員應有之觀念、災害之緊急防護措施及處理原則與方法分述如下：
(一)化學災害搶救人員應注意事項
1、不管任何人到達意外事故現場，安全絕對是主要的考量。
2、先辨識化學品的種類與特性。
3、未穿著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得進入污染區域，處理人須確實配戴防護裝備，由除污走道進出禁區，事故處理後須確實除污才能離開。
4、不瞭解況不要勉強處理，要請求專家及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諮詢中心協助。
5、要會運用安全資料表、緊急應變指南等資料。
6、須熟悉個人防護具及各項搶救設備之使用，並定期維護。
7、行動須正確而非求快，要第一次就做對，才不會救人反被人救。
(二)中毒發生時立即處理
1、鎮定自己避免本身亦被毒化物污染。
2、急救(見急救方法)，並儘速送醫。
3、打電話求救。
(1)蘭潭校區駐警隊(校內分機：7151、7155)
新民校區警衛室(校內分機：2964）
(2)蘭潭校區健康中心(校內分機：7069)
新民校區健康中心(校內分機：2957)
(3)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05-2756000
(4)嘉義基督教醫院05-2765041
(5)台中榮民醫院嘉義分院05-2359630
(6)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05-3621000
(7)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0800-329690
(三)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1、緊急處理
(1)疏散不必要之人員。
(2)隔離污染區並關閉入口。
(3)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4)搶救者須戴完整之個人防護設備，方可進入災區救人。
(5)緊急應變搶救編組宜採互助支援小組方式進入災區救人。
(6)急救最重要的是迅速將患者搬離現場至通風處，檢查中毒症狀，判斷其中毒途徑並給予當的急救。
2、洩漏、著火處理
(1)視事故狀況，聯絡供應商、消防及緊急處理單位以尋求協助。
(2)人員須先撤離洩漏區，不要接觸或穿越洩漏污染區域。
(3)依現場地勢考量，保持人員位於上風處，遠離低窪處或通風不良場所。
(4)僅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清理與處置之工作，且人員必須有適當之防護裝備。
(5)避免任其流入下水道或其他密閉空間。
(6)切斷移開所有引火源，在人員可接近之狀況下，設法阻止或減少溢漏。
(四)急救處理原則與方法
1、急救處理原則
(1)立即搬離暴露。不論是吸入、接觸或食入性的中毒傷害，應先移至空氣新鮮的地方或給予氧氣，並在安全與能力所及之情況下，儘可能關閉暴露來源。
(2)脫除被污染之衣物。迅速且完全脫除患者之所有衣物及鞋子，並放入特定容器內，等候處理。
(3)清除暴露的毒化物。
(4)若意識不淸，則將患者做復甦的姿勢且不可餵食。
(5)若無呼吸、心跳停止時，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CPR)。
(6)若患者有自發性嘔吐，讓患者向前或仰時頭部側傾，以減低吸入嘔吐物造成呼吸道阻塞之危險。
(7)立即請人幫忙打電話至119求助。
(8)立即送醫，並告知醫療人員曾接觸之毒性化學物質。
2、急救處理方法
(1)救護人員到達前，請參照「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中(如圖一)，不同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2)詳細急救步驟，請參照接觸化學物質之「安全資料表」（SDS），緊急處理及急救措施中，依其暴露途徑實施急救。
(3)解毒劑、拮抗劑(Antidote)的原理有許多種，但其目的都一樣是要將已進入體內毒物所引起之毒性降低，如進入體內之金屬與金屬拮抗劑形成可溶性之金屬化合物，進而由腎臟排出。但必須注意的是解毒(拮抗)劑亦是一種藥物，是在中毒後才使用，決不可在未中毒前預先使用。
(4)代表性毒化物中毒之現場急救
A、腐蝕性之酸
(a)脫去污染衣物，以清水沖洗污染區域。
(b)如食入，不可催吐及洗胃；給患者飲水，但不可使用中和劑。
(c)立即送醫。
B、腐蝕性之鹼：
(a)脫去污染衣物，以清水沖洗污染區域。
(b)用水漱口(如經口食入)，減少黏膜刺激。
(c)不可催吐、洗胃及用酸中和。
(d)立即送醫。
C、氫氟酸：
(a)立即用清水清洗受暴露區域，並除去受污染之衣物。
(b)在接觸區塗抹葡萄糖酸鈣軟膏(calcium gluconate)，使氟變成不溶之氟化鈣，因而減少進入體內的機會。
(c)立即送醫
D、四氯化碳：
(a)除去受污染衣物，以水、肥皂清洗受污染區。
(b)如吞入且病人清醒，則催吐。
E、甲醇：
(a)如在口服暴露2小時內，且病人清醒，則催吐。
(b)立即送醫。
F、石油製劑及環狀碳氫化合物：
(a)除去污染衣物，以水及肥皂清洗受污染之皮膚。
(b)立即送醫。

現場急救與處理流程圖
	
神智清醒
發現中毒



尋求協助




眼睛受波
吸入中毒
皮膚接觸
食入中毒




脫除衣物用水清洗
迅速移至新鮮空氣
清水沖洗至少15分








神智不清
抽　搐



催　吐
清除口鼻內異物維持呼吸道順暢暢暢




收集現場資料、中毒樣品及嘔吐



送　醫



備註：如有下列情況，則不可催吐：
1、服入為強酸、強鹼性物質（如吞入後立即發現，可給予牛奶，若非當場發現，則禁食任何東西，並立即送醫）
2、石油或石油製劑。


(五)善後處理
1、人員除污處理：
(1)故現場回到指揮中心前宜先做好裝備及工具的除污工作。
(2)依指定路徑進入除污場所。
(3)以大量水沖洗防護裝備及洩漏處理工具。
(4)簡易測試是否有殘留毒性化學物質，若有者再進一步清洗。
(5)完成後依指示在特定區域將防護裝置脫除。
(6)脫除之防護裝置及除污處理後的廢棄物宜置於防滲塑膠袋或廢棄除污容器中，待進一步處理。
2、災後處理
(1)保持洩漏區通風良好，且其清理工作須由受過訓之人員負責。
(2)對於消防冷卻用之廢水，可能具有毒性，應予以收集並納入廢水處理系統處理。
(3)洩漏區應進行通風換氣，廢氣應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4)可以非燃性分散劑撒於洩漏處，並以大量水和毛刷沖洗，待其作用成為乳狀液時，即迅速將其清除乾淨。
(5)亦可以細砂代替分散劑，再以不產生火花之工具將污砂剷入桶中，再將其氣體導入廢氣處理系統。
(6)事後可以使用清潔劑和水徹底清洗災區，產生之廢水應予以收集處理。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通報及聯絡圖
	30分鐘內通報當地消防單位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發生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



通報所屬單位主管(系所、學院)



通報學校校安中心及環安中心並啟動毒災緊急應變小組



30分鐘內緊急通報

掌握正確災害訊息（人、事、時、地、物）


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醫院、消防、警察、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

	


緊急聯絡電話
校安中心：05-2717373
環安中心：05-2717137、7886
駐警隊：05-2717155、7151(蘭潭)、05-2732964(新民)
健康中心：05-2717069(蘭潭)、05-2732957(新民)
消防局：119
警察局：110
中區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0800-329690
嘉義市環境保護局：05-2251775
聖馬爾定醫院：05-2756000
嘉義基督教醫院：05-2765041
使人員遠離危險源(疏散、避難、封鎖、管制進入、通知警告、停課、安置、就醫)




消除危險源(滅火、斷電、移除危險物品、)



通知家屬及相關單位、設立專責發言人




復原(輔導、慰助、設施修復)


檢討與改善(災害原因、校園防護、處置措施)




三日內填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







四、毒化災應變程序與安全資料表之對照應用
	建 立 現 場
指 揮 系 統
應 變 防 護
裝 備 準 備
救 災 與 災
後 之 清 理
災害應變程序
安全資料表
解  禁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二、危害辨識資料
六、洩漏處理方法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與本計畫緊急應變步驟之善後處理進行救災與災後除污之工作
參考本計畫緊急應變步驟
之意外災害緊急防護措施
進行災區隔離與人員疏散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三、危害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十一、毒性資料
對傷亡人員施予救護
災區圍堵與疏散
傷 亡 搶 救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八、暴露預防措施
選用適當之防災措施
參考安全資料表之
二、危害辨識資料
三、成分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了解與評估現場之狀況
狀 況 評 估
參考災害通報及聯絡圖聯絡電話通報相關單位協助
災 害 發 生



肆、附則
本緊急應變計畫經本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附表

	

事


故


發


生
	1.	廠商名稱
	

	
	2.	地  點
	

	
	3.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4.	氣  象
	溫度          天氣          其他

	
	5.	風 向 速
	主風向
	
	主風速
	

	
	6.	毒性或關注化學物名稱
	中

文
	
	英

文
	
	CAS.
NO.
	
	劑

型
	· 固體
· 液體
· 氣體

	
	7.	原  因
	





	8.	事故未發生前之現場環境狀況
	

	9.	事 故 類 型
	□洩漏，□爆炸，□燃燒，□化學反應，□其他           

	10.	事故發生經過（為防止類似事件之發生，務必據實填報）










	11.	損害程度或評估可能危害之情形
	

	12.	傷    亡
	死  亡      人	受  傷      人

	13.	環境污染狀況或可能污染之情形
	

	14.	事故現場之照像製圖及記錄
	（以附件方式附於本表後）




	15.	周邊化學物質
	名   稱
	（1）
	（2）
	（3）

	
	數   量
	
	
	

	
	特   性
	
	
	

	
	可能對事故之影響
	
	
	

	16.	已採行重要處理措施
	

	17.	事故現場清理方法及恢復情形（含現場之照像及紀錄）
	



	18.	蒐集事故其他有關資料
	

	19.	有何方法可欲防止此類似事故再度發生
	


	20.	與其他單位協調處理情形
	


	21.	預防及改善建議事項
	


	22.	報告填寫時間
	        年        月        日

	23.	報告單位
	
	24.	報告人
	

	25.	聯絡電話
	（　）
	26.	傳真號碼
	（　）

	27.	負責人簽章
	


註：
1.事故發生後三天內，應詳實填寫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向事故發生地主管機關報備並副知環保署；未能於三天內完成調查資料者，應於報備時以書面說明並向事故發生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補足資料所需之時間。
2.主管機關認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所列資料不詳實或不足時，得通知報告單位補正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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